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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印合法不合法？ 
合法的： 

一、對於教科書的影印，一般人尤其是學校的學生，大概都有幾

個不太瞭解的疑問，例如學生可否影印教科書在學校上課使

用？影印教科書會不會觸犯著作權法？如果可以影印，可不

可以印全部？不能印全部的話，可以印多少？ 

二、對於教科書的影印，著作權法制訂了一些合理使用的規定，

依照以下這些規定影印教科書，不會發生侵害著作權的問

題： 

(一)依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規定，學校和老師都可以在合理範

圍內，影印書籍作為上課的教材。所謂的合理範圍當然要

跟老師講課的內容有關係，就國際實務上客觀的標準來說，

通常指影印一本書的一部分，如果影印全部的話，很難被

認可為合理範圍，會構成侵害著作權。 

(二)依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規定，學生可以要求學校圖書館影

印教科書裡面的一部分，另外也可以印期刊裡的單篇著作，

每人以一份為限。 

(三)依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規定，學生可以用圖書館的影印機

或自己家裡的影印機，影印教科書的一部分來使用，現在

許多圖書館都採用投幣式影印機或出售影印卡，方便學生

使用影印機，這種情況下，學生就可以自己印。 

(四)依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規定，如果學生需要利用他人享有

著作權的教科書，而所用的部分，佔教科書整體的比例不

大，對市場影響有限，客觀上可以認為是合理範圍的話，

甚至也可以利用影印店或便利商店的影印機，來影印教科

書的一部分，拿來上課，學生、影印業者都不會有侵權的

問題。 

(五)至於到底印多少才算是合理範圍，很難一概而論，必須依

照具體個案的情況來做判斷。但是可以確定的說，如果影

印整本教科書，是超過合理使用範圍的，一定會構成侵害

著作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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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合法的： 

一、影印是重製的方法之一，未經授權影印教科書，又不符合合

理使用的規定時，就是非法重製他人著作的侵權行為。 

二、非法影印教科書時，學生如果交由影印店代為影印，由於影

印店是以影印為業的營利單位，不管影印多少份，金額是多

少，只要權利人提出告訴，都必須負擔民、刑事責任。 

三、如果學生自己從事非法影印教科書的行為，要負民事責任，

如果權利人進行告訴，也有刑事責任。對於學生非法影印的

行為，提供影印機的圖書館或自助影印店如果知情的話，有

可能成為侵害重製權的共犯或幫助犯，在這種情形下，當然

也免不掉要負民、刑事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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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智慧財產權相關法規 

 
一、從網頁上將他人電腦軟體、歌曲、圖片或文章下載回自己的

電腦，或將自己手頭上的電腦軟體、歌曲、圖片或文章下載

到學校的 FTP站上或將音樂 CD以光碟機拷貝，都是一種重製

行為，除非有可以主張合理使用的情形，否則應經各類著作

之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，才不致構成著作權侵害。 

二、從網路下載圖片，然後再上面加一些圖形或文字做成海報，

如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，可能侵害重製權或改作

權。 

三、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規定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

作財產權者，處六月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

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 

四、意圖營利而販賣盜錄的大補帖或 MP3視為侵害著作權，將可

能構成著作權法第八十七條規定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

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。 

五、非以營利為目的，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，

且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者，得於活動中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

公開上映或公開演出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。 

六、利用他人著作重新編曲，涉及改作他人歌曲，仍須徵得著作

財產權人同意始可利用，否則會構成侵犯著作權。 

七、明知為盜版 CD，仍贈送、出借或意圖出售他人，處二年以下

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。 

八、除非老師明白表示不同意，學生上課可作筆記、錄音或錄影，

但應限於自己使用，不可再將其上網。 

九、BBS上所發表的文章除非得到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，否

則還是不要任意轉貼、收錄成精華區或作其他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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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制藥物濫用、交通安全及水域安全宣導 
 

防制藥物濫用 

教育部為強化防制新興毒品進入校園及學子反毒意識，設計

懶人包 1款(我的未來我作主)，提升辨識新興毒品及拒毒技巧，

了解毒品相關法律責任，輔導戒治協助管道，及建立正確的毒品

無害防制觀念。 

 

懶人包網頁 

 

http://enc.moe.edu.tw/UploadFile/eBook/

20170824174635477765/mobile/index.htm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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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安全 

 

一、交通安全 4項守則 

(一)你看得見我，我看得見你。 

(二)安全空間，不做沒有把握的動作，只要猶豫就不要去做。 

(三)利他的用路觀，不影響別人的安全。 

(四)防衛兼備，防止事故發生，不要讓自己成為事故的受害者。 

二、機車安全：請正確配戴安全帽、勿滑手機、全天開頭燈、勿

無照騎車、勿酒後騎車、行車時勿當低頭族、勿以手持方式

使用行動電話、勿任意變換車道、路口禮讓行人、禁止飆車、

不疲勞駕駛，勿將機車借給無適當駕照的人，大型車轉彎半

徑大並有視覺死角，避免過於靠近行駛於大型車前或併行，

以維護生命安全。 

三、白天騎機車開車頭燈可有效降低發生車禍比率，故美國、加

拿大等國強制規定所有車輛白天開車頭燈方可上路。 

四、博愛校區公園路人行道上劃有機車停車格，為避免肇生危安

切勿騎上人行道停放機車，應先行熄火下車，將機車牽到停

車格停放。 

五、博愛校區公園路及重慶南路側門出門後均有四線道道路，中

央劃有雙黃線行人不可穿可直接穿越馬路，為維護「行」的

安全請分別利用附小門口及一女中門口之「行穿線」穿越馬

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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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域安全宣導 

 

體育署提供「不會游泳也要學會的水中自救」4招式： 

 

一、拍打水面：雙手水平舉起向下平拍水面，並大聲呼救，利用

動作和聲音引起注意。 

二、運用漂浮物：運用現場可得的漂浮物，或是脫下身上的衣物

從頭後向前拋，讓衣物充滿空氣形成浮具。 

三、水母漂：深吸一口氣，臉向下埋入水中，手與腳向下自然伸

直，並將身體放鬆。 

四、仰漂：全身放鬆，吸滿氣後頭部慢慢後仰，喚起時用口快吐

快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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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平等教育宣導 

 

▓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：指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

凌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、工友或學生，他方為

學生者。 

 

▓性侵害定義：性平法第 2條，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

犯罪之行為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侵害犯罪定義係依刑法第

221條至第 229條等條文規定，樣態簡述如下： 

(一)強制性交 

(二)強制猥褻       ◆「猥褻」也屬於性侵害範疇 

(三)與 16歲以下之男女合意性交或猥褻 

 

▓性騷擾定義 

性平法第 2條: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，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： 

(一)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，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

視之言詞或行為，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、學習、或工作之

機會或表現者。 

(二)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，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、喪失或減損

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。 

 

▓常見的校園性騷擾 

◆未經他人同意而碰觸其身體隱私部位 

◆開黃腔、詢問他人或談論自己的性隱私 

◆偷窺(拍)、散佈他人與性有關的私密資訊 

◆不受歡迎的過度追求 

◆色瞇瞇的盯著他人身體 

◆發表性別歧視的言論 

◆性要求或性提議(順從或不順從) 

◆故意向他人暴露自己的隱私部位 

◆以挑逗性言詞評論他人身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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▓性霸凌定義 

性平法第 2條：指透過語言、肢體或其他暴力，對於他人之性

別特徵、性別特質、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、攻擊或威脅

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。 

 

▓申訴窗口：發生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，請洽學務長

室：黃舒薇小姐 

聯絡電話:02-23113040分機 1201 

E-mail：ci-suvi@utaipei.edu.tw 

mailto:ci-suvi@utaipei.edu.tw

